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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42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2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脉科技”）于 2024

年 6月 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755号）（以下简称“《监管

工作函》”），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或“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

计师”）就《问询函》有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重要非全资子公司。公司原持有子公司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脉光电”)55%股权，2022 年通过增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

方苏州东通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通信息”)，目前公司持股 40%，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电”)和东通信息分别持股 30%。

本期公司向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的关联采购额大幅上升。 

请公司:(1)补充披露华脉光电的表决权安排、关键管理人员任命等情况，

说明公司持股比例将至半数以下仍能控制华脉光电的原因；(2)结合华脉光电的

经营状况和评估情况，补充披露公司通过增资引入东通信息的定价依据，说明

相关会计处理和影响；(3) 补充披露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的关联

交易情况，包括交易内容、发生金额、占同类业务比重、收入确认方法等，说

明华脉光电关联采购及销售的交易背景，是否严重依赖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

公司；(4)结合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主要合作模

式和定价安排等，论证公司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是否符合《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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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4)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华脉光电的表决权安排、关键管理人员任命等情况，说明公

司持股比例将至半数以下仍能控制华脉光电的原因； 

2022 年 10 月 27 日，华脉光电因自身发展需要引入战略投资方苏州东通信

息发展有限公司后，公司持股 40%，亨通光电和东通信息分别持股 30%。  

同时，公司与苏州东通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约定：

“协议双方应当在决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时，共同行使公司股东权力，特别

是行使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并形成统一决定或意见。协议双

方应该在公司股东会召开前，对该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事项均应充分协商并达成

一致意见后进行投票。 

若协议各方在公司经营管理及上述决议权上无法发成一致决定时，应该尊重

甲方（华脉科技）的决定或者意见，协议各方应当严格按照该决定执行。” 

华脉光电《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约定：“董事会成员由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提名 3人、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提名 2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

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长由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

名，董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职权包括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总经理

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及报酬。 

董事会决议由有表决权的董事半数以上通过。” 

综上所述，华脉科技对华脉光电关键管理人员任命、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拥

有决定权，公司持股比例降至半数以下仍能控制华脉光电。 

二、结合华脉光电的经营状况和评估情况，补充披露公司通过增资引入东

通信息的定价依据，说明相关会计处理和影响； 

华脉光电于 2018 年 02 月 09 日由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馨德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万元。设立时，各股东出资金额、出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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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 55.00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30.00 

江苏馨德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15.00 

合计 10,000.00 100.00 

2022 年 08月 31 日，江苏馨德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5%的股

权转让给华脉科技，2022 年 10 月 27 日，华脉光电引入战略投资方苏州东通信

息发展有限公司，同时原股东华脉科技、亨通光电追加投资，增资完成后，华脉

光电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20,000 万元，章程中约定股东出资金额、出资比例

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40.00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30.00 

苏州东通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 3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华脉光电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6,331.20 -3,802.56 

2021年度 26,580.01 -1,940.50 

2022年度        23,237.36          -580.96  

2023年度 26,937.21 404.56 

增资后华脉光电在 2023年度扭亏为盈。 

公司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脉光电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995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后净资产为-4,046.35 万元。 

同时公司聘请了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脉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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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报告号为北方亚事咨报字[2022]第 01-174 号的【南

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结论：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价值为 5,248.48 万元，评估增值 9,294.83 万元。经三方协商本次增资前原

全部权益价值为 5,000 万元，公司按每股 0.5 元的价格出售 1,500万股权给苏州

东通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后，三方按一元一股的价格同比例增资 1亿元。 

持股由 55%降为 40%的会计处理： 

股权变动节点 母公司单体报表影响 合并报表影响 

回购少数股东江苏馨德高分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15%股

权 

确认了 750万元投资收益 对投资损失 750万元进行

了抵消，对合并报告整体

损益无影响 出售华脉光电 30%股权给苏州东

通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确认了 1500万元投资损失 

华脉光电增加注册资本至

20,000.00万元 
无影响 无影响 

公司持有华脉光电的股权由 55%降至 40%，但是基于一致行动人协议，公司

仍对华脉光电具有控制权，股权变动前后都在同一控制下，因此，合并不产生负

商誉。 

持股由 55%降为 40%的会计处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合并层

面，本次出售股权及增资不影响合并利润。 

三、补充披露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包括

交易内容、发生金额、占同类业务比重、收入确认方法等，说明华脉光电关联

采购及销售的交易背景，是否严重依赖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 

（一）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关联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人 
2022年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业务内容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2,567.05 13.87 购买原材料，光纤 

苏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 231.71 1.25 购买原材料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89.14 2.10 购买原材料，光纤 

江苏亨芯石英科技有限公司 1.81 0.01 购买原材料，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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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89.72 17.2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人 
2023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业务内容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8,071.89 30.79 购买原材料，光纤 

苏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 1,600.65 6.11 购买原材料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4.87 0.06 
购买原材料，光缆及

加工费 

广东亨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0.24 0.00 购买原材料，光缆 

江苏亨通电力智网科技有限

公司 
64.71 0.25 购买光缆 

江苏亨通凯莱度假酒店有限

公司 
5.89 0.02 餐饮住宿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0.23 0.00 培训费 

沈阳亨通光通信有限公司 0.70 0.00 购买原材料 

浙江东通光网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 
1.04 0.00 购买五金配件 

合计 9,760.21 37.23   

 

（二）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关联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人 
2022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业务 

内容 

收入确

认方法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418.07  6.60 销售光缆 签收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1,785.71  8.31 加工费 确认单 

合计  3,203.77  14.91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人 
2023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业务 

内容 

收入确认 

方法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527.56 5.60 销售光缆 签收 

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

司 
46.91 0.17 销售材料 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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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通光网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 
0.89 0.00 销售材料 签收 

江苏南方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7.75 0.03 加工费 确认单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1,521.62 5.57 加工费 确认单 

合计 3,104.72 11.37   

 

华脉光电主要从事光纤光缆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目前光棒和光纤的技术和

生产主要由美国、日本和少数中国企业垄断，其中，国内企业武汉烽火、长飞光

纤、中天科技、亨通光电是全球生产光棒、光纤、光缆的头部企业，掌握核心技

术与资源。在原材料的采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执行采购政策，通过询比价、质量、

供货能力等因素综合比较，公司选择亨通光电作为原材料光棒及光纤的主要供应

商。2022 年及 2023 年华脉光电向亨通光电分别采购 2,567.05 万元、8,071.89

万元，占比分别为 17.24%、37.23%。 

亨通光电为保证客户交期，会拿出一部分订单进行外采，这符合行业惯例。 

2022 年及 2023 年华脉光电向亨通光电出售光缆 1,418.07 万元、1,575.36 

万元，占当年同类销售收入的比重约为 6.60%、5.77%，占比较小。 

综上，华脉光电关联采购及销售的交易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华脉光电不存在

严重依赖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的情况。 

四、结合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主要合作模

式和定价安排等，论证公司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合作模式包括销售光缆及提供加工服务两类业务： 

亨通光电为保证客户交期向华脉光电采购部分光缆。华脉光电根据市场情况

自行选择供应商，亨通光电不参与供应商选择，双方在购销合同中的责任义务区

分明确。公司在购销过程中独立与供应商和客户商议并确定购销价格，公司拥有

产品销售的定价权，承担了产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同时销售光缆给亨

通光电时，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公司组织生产后运输给亨通光电，承担了与存

货相关的风险。因此，公司在上述交易中承担着主要责任人的角色。 

华脉光电为提高设备利用率，选择向亨通光电提供着色加工服务，该服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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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脉光电向亨通光电采购原材料经着色加工后销售给亨通光电，该项业务华脉光

电仅提供加工服务，仅就加工费部分净额确认收入。 

综上，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销售光缆业务，公司为主要责任人，按全额确认

收入；华脉光电向亨通光电提供着色加工业务，公司已按净额确认收入，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华脉科技对华脉光电的董事会决议超过半数表决权，华脉光电董

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拥有决定权，故公司持股比例

降至半数以下仍能控制华脉光电；公司通过增资引入东通信息的定价依据为审计

报告与评估报告，定价公允，相关会计处理符合相关规定；华脉光电关联采购及

销售的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及市场的选择，不存在严重依赖亨通光电及其控制子

公司的情形；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销售光缆业务，公司为主要责任人，公司按全

额确认收入；华脉光电向亨通光电提供着色加工业务，公司已按净额确认收入，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针对上述问题，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看华脉光电《公司章程》，了解董事会成员构成，并查看总经理及财务

负责人招聘流程；  

2、检查了华脉光电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查看了资金流水； 

3、检查了华脉光电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4、检查了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的销售合同及采购合同，分析了经营模式。 检

查结论：华脉科技对华脉光电的董事会决议超过半数表决权，华脉光电董事会对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拥有决定权，故公司持股比例降至半

数以下仍能控制华脉光电；公司通过增资引入东通信息的定价依据为审计报告与

评估报告，定价公允，相关会计处理符合相关规定；华脉光电与亨通光电销售光

缆业务，公司为主要责任人，公司按全额确认收入；华脉光电向亨通光电提供着

色加工业务，公司已按净额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二、关于应收账款。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4.67 亿元，占总资产

的 28.64%，坏账计提比例为 21.84%，较上年增加 2.27 个百分点。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为 0.16 亿元，坏账计提比例为 3.47%，较上年增加 2.3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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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1)补充披露前十大应收账款的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交易内容、账龄时间、收入确认情况等核实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公司

关联方,相关账款是否已出现逾期；(2)结合公司的信用政策、账龄变动、客户

信用风险、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和计提比例等，说明公司应收款

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高和本期坏账计提比例增加的原因。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前十大应收账款的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账面余额、坏账

准备、交易内容、账龄时间、收入确认情况等核实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公司关联

方,相关账款是否已出现逾期； 

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的欠款方名称、账面余额、坏账准备、交易内容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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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是否

关联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收入确认  情况说明 期后回款 

1 
普天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教育设备

及工程 
否 43,628,751.12 43,628,751.12 2-4 年 6,948,336.72 

净额法确认收入；应收账款已全部逾期且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0.00 

2 
华能（泰安）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光缆类产

品 
否 23,506,819.49 1,175,340.97 1 年以内 20,802,495.12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22,167,362.07 元，

回款：1,542,299.65 元。该公司是中国华

能集团有限公司孙公司，2023年华脉光电

向其销售光缆类产品，应收账款 1 年以内，

且 2024 年陆续已回笼部分资金。 

12,924,449.55 

3 
河北华恒信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光缆类产

品 
否 21,440,997.31 21,440,997.31 4 年以上 18,769,414.46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42,472,653.43 元，

回款 27,296,989.90 元。业务为铁路沿线

红线内铺设光缆，因铁路施工有着严格的

管控措施，建设周期长，手续繁杂，目前

回款进度已达金额 60%以上。已逾期且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3,000,000.00 

4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

连云港分公司 

智慧园区 否 

464,459.40 46,445.94 1-2 年 

12,794,664.78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23,690,535.45 元，

回款 11,975,188.62 元。应收账款金额中

已部分逾期，逾期原因系内部结算流程长，

客户资产质量及信用程度较高，发生坏账

的可能性较小。 

0.00 

13,674,702.75 4,102,410.83 2-3 年 

5 GNST Co.,Ltd 穿管跳纤 否 11,956,711.64 597,835.58 1 年以内 11,956,711.64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18,086,262.19 元，

回款金额：9,985,230.45 元。GNST Co.,Ltd

是韩国客户，销售产品穿管跳纤，应收款

项未逾期，至 2024 年 6 月到期款已全部回

笼。 

11,956,7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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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通信产品 否 

969,459.20 96,945.92 1-2 年 

8,437,444.87 

收入确认金额：22,448,657.22 元，回款：

16,158,257.09 元。 

应收账款金额中已部分逾期，逾期款系内

部结算流程长，客户资产质量及信用程度

较高，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2,739,151.02 

8,564,853.50 2,569,456.05 2-3 年 

7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河南有限公司 
通信产品 否 8,846,481.14 442,324.06 1 年以内 7,828,744.37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21,647,416.41 

元，回款：15,615,099.41 元，系公司运

营商客户，账龄 1 年以内，未逾期。 

8,846,481.14 

8 
中电科普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产品 否 8,820,756.90 882,075.69 1-2 年 7,805,979.59 

收入确认金额：7,805,979.59 元。该公司

系原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 股上

市公司，股票代码 002544，目前该项目正

处于审计结算阶段。 

0.00 

9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 
通信产品 否 8,077,591.64 403,879.58 1 年以内 7,148,311.21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50,993,885.47 元，

回款 49,545,498.94 元。系公司运营商客

户，账龄 1 年以内，未逾期。  

8,077,591.64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西有限公司 
通信产品 否 7,896,706.23 394,835.31 1 年以内 6,988,235.60 

2023 年收入确认金额：27,820,345.85 元，

回款 23,540,284.58 元。系公司运营商客

户，账龄 1 年以内，未逾期。 

7,896,706.23 

  合计     157,848,290.32 75,781,298.36       55,441,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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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结合公司的信用政策、账龄变动、客户信用风险、同行业其他上市公

司坏账计提政策和计提比例等，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高和本

期坏账计提比例增加的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物理连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

光通信网络设备和无线通信网络设备。公司主要客户为电信运营商及中国铁塔，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情况：电信占比 8.53%、移动占比 13.84%、联通占比 8.44%、

铁塔占比 6.67%，运营商合计占比 37.49%。该类客户具有庞大的资产规模、强大

的综合实力、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信誉，付款状况较好。电信运营商及中国铁塔

在不同产品的招标过程中通常根据招投标结果与中标供应商在框架协议内约定

不同的采购条款和结算条件；公司收款主要是依据协议结算条款的约定，由商务

管理部跟进结算、开具发票与催收工作，运营商发票入账进入付款周期后，通常

为阶段性的付款方式。2023 年度由于运营商及集成商工程建设进度差异、内部

结算流程、付款流程及手续的复杂性不同，其对公司的付款周期延长，导致公司

本期应收账款账龄和计提比例增加。  

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和计提比例，都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各自公司的会计政策有关规定，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

值测试后，形成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账

龄分析法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科信技术 日海智能 吴通控股 华脉科技 

1年以内 5% 5% 5% 5% 

1-2年 10% 20% 20% 10% 

2-3年 25% 50% 50% 30% 

3-4年 100% 100% 100% 50% 

4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注：数据取自各公司 2023年年报。 

同行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计提比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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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证券简称 应收账款原值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科信技术 149,798,247.84 21,530,116.55 14.37% 

日海智能 1,748,380,724.46 581,972,542.44 33.29% 

吴通控股 400,624,229.99 99,338,279.79 24.80% 

平均值 766,267,734.10 234,280,312.90 24.15% 

华脉科技 521,043,080.67 115,323,709.18 22.13% 

注：数据取自各公司 2023年年报。 

由上表可见，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同行业平均值持平。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对谨慎，公

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高和本期坏账计提比例增加，公司是按照坏账计

提政策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充足的坏账准备。 

问题三、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司本期处置对江苏金寓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寓”)的投资，期初余额为 1250 万元,本期确认其他综合

收益利得 40万元。目前，公司基于战略目的仍长期持有对边缘智能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的投资。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对江苏金寓和研究院的投资背景、投资时间、持股

比例、评估假设、评估定价、出资情况、退出时间、款项回收等，说明上述投

资是否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2)结合江苏金寓的经营状况，补充披露

公司确认该投资公允价值的主要依据,说明公司仅在 2023 年度确认其他综合收

益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前述问题，说明公司对江苏金寓投资回报较低的原

因，是否存在前期投资决策不审慎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发表明确意

见。 

问题回复： 

一、补充披露公司对江苏金寓和研究院的投资背景、投资时间、持股比例、

评估假设、评估定价、出资情况、退出时间、款项回收等，说明上述投资是否

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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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江苏金寓 研究院 

投资背景 

江苏金寓是一家以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

技术为依托，解决各行业数字资产管理

的科技公司。 

2020年 9月，江苏省通信学会牵头，金

寓科技作为参编单位，共同编制了《通

信信息模型（TIM）建设标准》，标准已

于 2020年 11月 20日正式发布，12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江苏铁塔规划将 TIM 标

准推广至全国各铁塔公司。金寓科技的

主营业务由行业客户拓展到通信领域。 

边缘智能研究院是一家以南京邮电

大学为依托，以其核心团队为主，从

事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主的科技型

企业。2019年由公司、南京邮电大学

核心团队、南京市鼓楼科技创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投资时间 2021年 1月 2019年 5月 

持股比例 10% 5%（初始 35%，2022年 3月转让 30%） 

评估假设 
  该公司原有股东承诺，2021年、2022

年及 2023年，公司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1,600万元、3,000万元及 4,400万元。

双方协商确认，按股东承诺收购后三年

平均净利润 3000万元的 7.5倍定价。  

新设公司，股东按一元一股出

资。 
评估定价 

出资情况 
公司认缴出资 1250 万元，2021 年 1 月

20日公司支付投资款 1250万元。 

公司认缴出资 350 万元，2019 年 5

月 30日，出资 105万元；2020年 12

月 29日，出资 140万元。 

退出时间 2023年 1月 

2022年 3月，公司将所持 30%股权(含

105万元未实缴部分)以实际出资额

195万元（一元一股）转让给南京边

缘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截至目前

公司持有研究院 5%股份。 

款项回收 1290万元 195万元 

 

综上，公司投资金寓科技有利于充分利用该公司掌握的数字孪生技术，拓宽

运营商在资产管理方面业务，提升资产利用率，给客户创造价值。公司此项投资

与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2015年 12月，公司与南邮合作成立华脉物联网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南邮

在全国物联网、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通过合作提升研发水平，

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公司投资研究院与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二、结合江苏金寓的经营状况，补充披露公司确认该投资公允价值的主要

依据,说明公司仅在 2023 年度确认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确认该股权投资公允价值的主要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四条规定：企

https://www.tianyancha.com/advance/search/e-pc_homeicon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3062774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3062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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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权益工具的投资和与此类投资相联系的合同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在有限

情况下，如果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近期信息不足，或者公允价值的可能估计金额

分布范围很广，而成本代表了该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的，该成本可代表

其在该分布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恰当估计。企业应当利用初始确认日后可获得的

关于被投资方业绩和经营的所有信息，判断成本能否代表公允价值。 

由于公司投资的江苏金寓为非上市公司，难以获得活跃交易市场报价，江苏

金寓 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20.31 万元，较江苏金寓原股东承诺的 2021 年度

净利润 1,600 万元未发生重大变化，故公司在 2021 年度以其投资成本作为期末

公允价值最佳估计数。 

2023 年 1 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公司对江苏金寓的投资没有发挥

预期协同效应，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贯彻公司聚焦主业的经营战略，公司决定收

回对江苏金寓的投资。经与江苏金寓创始股东友好协商，其以 1,290 万元价格回

购公司持有的江苏金寓股份。符合公司与江苏金寓原股东签署的《股东协议》相

关约定，即在触发回购条款后，公司有权要求江苏金寓创始人或江苏金寓回购公

司持有的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投资本金 1,250 万元。该事项为资产负债表日后

非调整事项，同时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仍以投资成本作为 2022 年末该投资公

允价值的最佳估计数。 

（二）公司仅在 2023年度确认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江苏金寓提供的 2021 年度 、2022 年度经营情况说明，江苏金寓 2021

年度、2022 年度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资产负债结构良好，且根据公

司与江苏金寓原股东签署的《股东协议》，在触发回购条款后，公司有权要求江

苏金寓创始人或江苏金寓回购公司持有的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投资本金 1,250

万元。因此，公司在 2021年度、2022年度核算其他权益工具时，以其投资成本

作为期末公允价值最佳估计数。同时，公司在 2021年度、2022年度确认的与江

苏金寓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金额为 0。 

由于投资需求变动，公司 2023 年度处置了对江苏金寓的全部股权投资，取

得了 40万元的处置收益，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针对上述问题，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与公司投资部门负责人、财务总监访谈，了解江苏金寓的经营情况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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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确认该股权投资公允价值的主要依据； 

2、获取江苏金寓出具的《江苏金寓 2021 年度经营情况说明》、《江苏金寓

2022 年度经营情况说明》，了解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江苏金寓经营情况及

资产负债情况； 

3、与公司财务总监访谈，了解 2023年度确认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并判断

合理性； 

检查结论：公司确认该投资公允价值的主要依据具有合理性,公司仅在 2023

年度确认其他综合收益的原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且具有合理性； 

三、结合前述问题，说明公司对江苏金寓投资回报较低的原因，是否存在

前期投资决策不审慎的情况。 

在投资江苏金寓前，公司与江苏金寓管理层进行访谈、开展初步调查，了解

其业务开展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为充分利用该

公司掌握的数字孪生技术，拓宽运营商在资产管理方面业务，提升资产利用率，

给客户创造价值，公司作出对江苏金寓进行投资的决定。 

2023 年 1 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公司对江苏金寓的投资没有发挥

预期协同效应，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贯彻公司聚焦主业的经营战略，公司决定收

回对江苏金寓的投资。经与江苏金寓创始股东友好协商，其以 1,290 万元价格回

购公司持有的江苏金寓股份。综上，公司对江苏金寓投资决策履行了内部审批流

程，投资回报较低主要受一级市场投资环境、退出渠道减少等因素影响。 

问题四、关于募投项目。公司前期募集资金总额为 2.52 亿元，资金于 2021

年 7 月已到位。其中，“5G 无线网络覆盖射频器件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一”)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07.44 万元，累计投入进度仅 

23.92%；“WIFI6+5G 无线网络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二”)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3.25 万元，累计投入进度仅 6.78%；“基于应用切片

的网络加速解决方案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未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二和

项目三的可行性已发生重大变化。 

请公司:(1)补充披露项目一目前的建设进展、存在的障碍后续投入计划和实

施安排等，说明项目进展及项目收益是否符合公司预期，是否存在项目延期风

险；(2)结合募投项目的经营及市场变化等，说明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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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核实前期募投项目立项、可行性分析、所需资金规模的确认是否审慎，

前期关于项目可行性的信息披露是否不完整、不准确；(3)针对项目二和三可行

性发生的重大变化，补充说明公司拟采取的措施。请保荐机构对问题(1)(2)发

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项目一目前的建设进展、存在的障碍后续投入计划和实施安排

等，说明项目进展及项目收益是否符合公司预期，是否存在项目延期风险； 

（一）项目一目前建设进展情况 

一方面，对原有厂房进行改造升级，已完成 2条 POI标准生产线； 

另一方面，在建设期间，在原有设计的自动流水线的基础上，依托 MES 系统，

组建智能化生产车间，实现高效智慧运行，大幅提升该项目生产效率，也取得一

些研发成果。三年间立课题研究 4 项，包含低成本定制版一体化 5G POI、高集

成度共建型 12频/6 频一体化 5G POI、电联耦合滤波一体化单元等。另外，取得

相关发明专利 7项，大大提升该项目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已取得发明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1 CN202110848836.7 一种基于空气带状线的宽带高性能串馈功率分配与合路器 

2 CN202110843729.5 一种 5G系统 14频一体化多系统合路平台 

3 CN202211235660.9 一种多零点葫芦串低通滤波器 

4 CN202211260953.2 一种自适应透传型多系统合路平台 

5 CN202310931623.X 一种级联型带状线加零点结构的多系统合路平台 

6 CN202311113445.6 一种交叉耦合滤波器 

7 CN202311495589.2 一种基于新型耦合及大小腔混合技术的多系统合路平台 

 

（二）项目存在的障碍 

因运营商 5G融合应用发展不及预期，导致运营商 5G网络建设重点仍在宏站

建设，室内网络覆盖方面的投资增长存在一定滞后。公司已完成 2条 POI标准生

产线，目前生产产能已基本满足市场需求。随着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公司将陆续

跟进投入。综上，该项目不存在可行性的实质性障碍，且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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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三）后续投入计划和实施安排等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增加投入，提高产线生产能力，计划再新增智能化

生产线及配套的检测设备，以适应国内外增长的市场需求。 

（四）说明项目进展及项目收益是否符合公司预期，是否存在项目延期风险。 

项目一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5,884.34 万元，目前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07.44万元，投入进度为 23.92%。项目预期及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预测效益 486.00 1,371.00 2,204.00 

实际效益 / 244.13 652.68 

达成率 / 17.81% 29.61% 

注：效益预测系根据估计的净利润率计算而得。 

综上，公司 2021-2023年该项目进展及收益均不及预期，该项目存在延期风

险。 

二、结合募投项目的经营及市场变化等，说明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

合理性，核实前期募投项目立项、可行性分析、所需资金规模的确认是否审慎，

前期关于项目可行性的信息披露是否不完整、不准确； 

（一）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项目一（5G 无线网络覆盖射频器件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运营商 5G 网

络建设主要包括宏站建设、室内网络覆盖，因 5G 融合应用发展不及预期，使得

运营商 5G 网络建设重点仍在宏站建设，室内网络覆盖方面的投资增长存在一定

滞后。公司 5G 无线网络覆盖射频器件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是为室内网络覆

盖服务的，主要通过产线整合扩能、智能化改造等措施，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已经满足了现有市场需求。公司将在项目建设期内，视市场情况变化合理安排该

项目投资进度。 

项目二（WIFI6+5G 无线网络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拟开发 5G 与 

WiFi6 网络设备产品，提高终端手机、VR/AR 设备、物联网等应用的联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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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达产后公司将实现 WiFi6 智慧家庭 MESH、WiFi6 企业级高密 AP、WiFi6 室

外型超高速网桥、5G CPE/路由器、5G 终端感知探针、超级 WiFi 系列产品等 

WiFi6+5G 无线网络设备产业化,但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主要原因如下： 

1、超级 WiFi 产品工作频段覆盖到 700M，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调整 700MHz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的通知》，此频段由广电用于开展

5G业务，由此影响该产品市场规模。 

2、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

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致使 WIFI6+5G 产品无法提供千兆 WiFi 无线连

接，进一步影响该产品市场规模。  

3、2023 年 12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全国通信管理局长座谈会暨信

息通信监管工作座谈会，会上重点提出要加快优化互联网架构，推进“双千兆”

协同发展，由此 WIFI6+5G 产品应用场景受限。 

政策和市场经过逐年变化，超级 WIFI 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已经失去了核心竞

争力，预期投资回报难以实现，经公司综合考虑决定暂缓该项目投资进度。 

项目三（基于应用切片的网络加速解决方案项目）：2020年，公司根据游戏

加速器需求规模、复合增长的市场环境及自身多年深耕通信行业等因素制定“基

于应用切片的网络加速解决方案项目”。该项目能有效解决跨电信运营商之间的

网络瓶颈，提升用户游戏体验、从而有效帮助电信运营商提高其自身高价值客户

群体数量、抢占市场商机和提高用户粘性。 

2021 年以来，电信运营商在全国互联互通结点逐步扩容，网络节点质量大

幅提升，逐步消除了跨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网络瓶颈，导致通过 SD-WAN（广域软

件定义网络）的网络加速市场需求直线下滑，很多市场需求逐渐消失，公司经过

综合考虑，暂缓项目投资进度。 

二、核实前期募投项目立项、可行性分析、所需资金规模的确认是否审慎，

前期关于项目可行性的信息披露是否不完整、不准确； 

公司重新审阅当时募投项目立项流程，查阅当时总经理办公会记录，认为当

时项目立项流程程序完备；重新查阅当时的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募投项目

相关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与编制人进行沟通，认为基于当时市场环境

及公司发展等因素募投项目具有可行性且所需资金规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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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对募投项目可行性信息

已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完整、准确的披露。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因督导券商中泰证券的核查意见正在出具中，公司将在

获取核查意见后及时予以披露。 

三、针对项目二和三可行性发生的重大变化，补充说明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鉴于项目二和项目三市场需求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

对相关募投项目是否继续实施、募集资金用途作出决策，以便充分提升募集资金

使用效益。 

问题五、关于存货。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1.27 亿元，同比减少 10.22%。

本期确认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为 1098.08 万元，同比增加 

73.94%。请公司:结合公司各主要产品的生产经营、市场变化等，说明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产品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的

风险，是否存在前期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公司各主要产品的生产经营、市场变化等，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23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12,671.23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635.54万元，本期确认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为 1,098.08万

元,同比增加 73.94%，主要原因，一是运营商 5G 发展不及预期，通信用基站投

资建设及 FTTH 网络建设放缓造成订单减少（详见下表一、表二），公司 2023 年

度营业收入不及预期，传输网 ODN类配套产品、无线网室分配套类产品的需求减

少导致相关产品及对应的原材料、半成品过剩，从而导致了存货跌价准备的增加；

二是公司核心客户运营商及铁塔通过年度集采招标，2023 年度市场出现量价齐

跌的情况（详见下表三），产品毛利率下降，导致经测算的存货可变现净值降低。  

 

表一（数据来源于 2023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项\年 2018 年 2019年 2020 年 2021年 2022 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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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数量（万个） 667 841 931 996 1083 1162 

增长率   26% 11% 7% 9% 7% 

 

表二（数据来源于 2023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项\年 2018 年 2019年 2020 年 2021年 2022 年 2023年 

农村宽带用户数量

（万户） 
11742 13477 14190 15770 17632 19189 

 

表三（基础数据来源于 2022年、2023年运营商集采公开招标文件） 

产品 
2023 年最高投标限价较 2022

年变动率 

华脉科技 2023年中标价格较 2022

年变动率 

光分路器 -26.67% -33.45% 

光纤配线架 -8.70% -4.62% 

预制成端蝶缆 -4.55% -18.27% 

POI产品  -20.96% 

 

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为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

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时，以主要产品合同价格或市场价格为计算基础。直接用于出售的产成品存货跌

价准备的计提方法为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或市场价格减去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公司用于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在产品，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2年末及 2023 年末，公司严格按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充分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公司近两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合同履约成本

减值准备 

计提比

例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合同履约成本

减值准备 

计提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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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42,016,747.92 6,452,009.05 15.36% 53,784,214.24 991,872.59 1.84% 

在产品 11,025,631.89     10,728,913.65     

库存商品 41,683,751.48 5,607,370.64 13.45% 48,719,035.68 7,240,652.59 14.86% 

周转材料 74,104.60 63,552.32 85.76% 190,489.56     

半成品 10,407,466.98 2,440,686.60 23.45% 11,337,041.82 925,341.59 8.16% 

发出商品 21,504,643.81 1,791,742.90 8.33% 16,369,574.41 1,146,322.25 7.00% 

合计 126,712,346.68 16,355,361.51 12.91% 141,129,269.36 10,304,189.02 7.30% 

 

综上，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

和市场变化情况，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有合

理性。 

二、相关产品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的风险，是否存在前期减值准备计提不

充分的情形； 

由上文所述，公司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已充分考虑未来经营计划及市场

变化的影响，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因此，相

关产品不存在进一步减值的风险。 

由于公司 2023年度出现了营业收入与毛利率齐下降的情况，且公司光分路器、

光纤配线架及 POI 等产品在 2023 年度的中标价低于 2022 年度，对 2023 年末、

2022 年末公司测算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影响较大。因此，公司不存在前期减值准

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针对上述问题，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与存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访谈总经理了解公司行业变化情况、公司主要产品的中标价格情况。 

3、访谈总经理、财务总监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存货减值测试方

法； 

4、与公司财务总监访谈，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

并分析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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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重新计算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6、获取公司告期末存货库龄表，结合库龄情况、产品对应订单的价格情况对

存货进行跌价测试，评价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 

检查结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

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

有合理性。并且相关产品不存在进一步减值的风险，不存在前期减值准备计提不

充分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 月 16日 

 


